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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政发〔2022〕12 号

烟台市人民政府
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长岛海洋生态文明
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（管委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支持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

策措施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烟台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7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烟台市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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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支持长岛海洋生态文明
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

为全面落实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长岛海洋生

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建设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鲁发改动能办〔2022〕

133 号），推进长岛海洋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打造国内一流、

国际先进的海洋生态岛，结合烟台实际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建设国际零碳生态岛

1.构建全域绿电供应体系。支持长岛电网接入半岛北风电，

实现绿色电力供应。支持长岛探索潮流能、波浪能等海洋能发电

试验试点。鼓励加快车辆、船舶电气化改造，推进船舶靠港使用

岸电，逐步实现长岛全域电气化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烟台供电公司、蓬莱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发展蓝碳经济。支持开展全域蓝碳储量和时空分布信息调

查，建立长岛蓝碳检测动态数据库。鼓励引进碳汇研究团队，探

索构建海洋碳汇核算标准。开展以扇贝、牡蛎、海带养殖为主的

渔业碳汇，探索开展全国首单以海藻床为特色的蓝碳交易。（市生

态环境局、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。支持建立海岛生态产品价值

核算评估、市场交易、市场信用和绩效考评等体系。探索生态资

源规模化收储、专业化整合、市场化运作模式，推动水域滩涂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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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使用权、林权等依法依规进行碳汇交易、抵押和贷款。支持开

展负碳海岛试点认定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

海洋发展和渔业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4.创建长岛国家公园。支持长岛编制《长岛国家公园总体规

划》《长岛国家公园设立方案》等，开展国家公园保护管理设施、

科普宣教设施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，对国家公园内有序退出的产

业、原住居民予以安置、补偿，所需经费根据现行财政事权与支

出责任划分由市级、长岛综合试验区分别承担。争取建立省级领

导牵头的创建工作推进机制，争取国家林草局（国家公园管理局）

支持，将长岛纳入国家公园设立名单。（市委编办、市民政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5.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。对长岛重点

生态功能区，市财政统筹上级资金每年安排转移支付规模不低于

1亿元，并建立稳定增长机制。（市财政局负责）

二、支持建设智慧海洋牧场示范区

6.优化布局海洋牧场。支持开展渔业养殖海域本底调查，科

学规划海洋牧场，对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申报省级海洋牧场示范

项目和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，推动长岛渔业由近海向深远海拓

展。（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负责）

7.科技赋能海洋牧场。支持长岛成立海洋牧场技术研发中心，

推广应用智能海洋信息技术，构建海洋牧场综合立体观测网、鱼

病远程诊断、渔业技术远程服务等信息平台。（市科技局、市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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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和渔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支持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

8.创新海岛旅游品牌。支持创建省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、国

家 5A 级旅游景区、庙岛湾 4A 级景区，开展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、

信用管理规范、“渔家乐”星级评定等活动，打造长岛旅游品牌。

（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9.丰富特色旅游产品。按照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标准要求，

进一步做优“南岛游”、拓展“北岛游”，办好环岛马拉松、全国

海钓邀请赛等体育赛事，举办长岛妈祖文化旅游节、海岛音乐节、

长岛海鲜节等特色节庆活动。（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体育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10.开辟长岛旅游专线。支持开辟烟台、蓬莱交通场站至长岛

旅游专线，优化田横山停车场至蓬长客港旅游接驳服务。（市交通

运输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蓬莱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1.实行长旅航线补助。市级统筹各类资金对“长岛—旅顺”

客运航线适时给予一定资金补助。乘坐“长岛—旅顺”航班游客，

凭纸质实名船票和本人身份证，一个月内享受蓬莱阁旅游景区、

昆嵛山景区、长岛旅游景区、太虚宫景区、牟氏庄园景区、白垩

纪国家地质公园、云峰山景区、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、艾山国

家森林公园等 9处国有景区门票 2022 年免费、2023 至 2024 年半

价优惠政策。（市财政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2.开展无人驾驶先行应用。支持建设无人车、无人机测试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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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形成与海岛特色旅游相融相生的无人驾驶应用体系，赋能海

岛交通系统建设。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3.推动 8K 技术先行试用。支持在重点景区、交通站点、高

端酒店等公共空间布局8K超高清显示屏,推出景区VR实时互动体

验产品,形成“线上云游+线下体验”文旅产品供给格局。（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4.推进 5G 网络先行覆盖。科学布局 5G 等宽带网络基础设施

建设,逐步实现长岛有居民岛5G网络连续覆盖和5G应用区域全覆

盖。支持实施“5G+文化旅游”“5G+生态保护”工程。（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支持建设共同富裕海岛

15.实施城市更新行动。将长岛纳入全市城市更新试点，基础

设施建设根据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由市级、长岛综合试验区

分别承担。支持长岛建设“海绵城市”。（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6.加强财力保障措施。继续对长岛实行“收入全留”的财政

体制，在落实省级财政支持政策的基础上，对中央特殊县转移支

付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，市级财政给予等额配套。继续给予长岛

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倾斜政策，并给予贴息补助。优先给予长岛市

级环境保护、农林水利、海域治理等专项资金支持，争取省级城

镇化建设、农村公路建设等基建类资金给予重点倾斜。（市财政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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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7.提升民生保障水平。市级统筹解决长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缺口部分。根据省市财政事权与支出责

任划分工作，对长岛义务教育、居民养老、医疗卫生等基本民生

支出缺口继续给予全额补助。（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8.搭建保护发展平台。建立市直部门单位及涉海科研机构、

国有企业结对助推长岛渔村发展制度。支持市属国有企业与长岛国

有企业在基础设施、生态保育、文化旅游、区域开发等领域开展市

场化合作。（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五、支持建设改革创新之岛

19.实施“科技兴岛”行动。支持开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与繁

育，打造深海养殖装备试验基地。支持长岛生态文明展馆、地质

博物馆、历史博物馆、航海博物馆、生物标本馆、文化陈列馆、

海洋牧场展示馆等公共场馆建设。（市科技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、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0.加大改革创新力度。支持长岛试行改革创新备案制，对符

合法律规定并经评估论证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事项，允许报备

后自行组织实施，出现风险时及时予以纠正；对出现失误错误，

符合相关规定的按程序予以容错纠错。理顺规范长岛综合试验区

管委及其工作机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执法权限。（市纪委监委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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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、市司法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1.探索试点先行。聚焦探索一批可持续、可推广、可复制的

“长岛经验”，统筹国家、省级各类试点资源，优先向长岛倾斜、

安排先行先试。推进转移支付与生态改善程度挂钩激励约束试点，

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考核结果，

年度考核结果达到“变好”等级，市级统筹中央、省生态环境保

护等转移支付，给予长岛一定倾斜奖励。（市委改革办、市财政局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2.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。加大干部交流力度，选拔长岛优

秀干部到市直部门进行挂职锻炼。加强长岛机关事业人员培训。

把长岛老海岛红色文化纳入市委党校（行政学院）主体班次教学

内容。（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党校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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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月 5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有关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属驻烟有关单位。


